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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州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德职院政发〔2020〕44 号

德州职业技术学院
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整改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和省市主要领导同

志批示精神，按照《德州市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

部署，结合我校实际，严格落实工程建设首要责任和消防（防

震）安全主体责任，切实解决和消除我校消防安全存在的问

题和隐患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提高校园消防（防震）安全管理水平，彻底全面排

查治理校园消防（防震）安全隐患，彻底整改学校既有全部

建筑消防（防震）安全存在问题，清查校园消防设施安全隐

患问题，切实解决校园消防安全问题，全面提升学校火灾防

控能力，为学校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，确保校园消防安

全形势稳定持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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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整治范围与目标

我校既有全部建筑物，即教学区、学生生活区和天衢西

校区。对全部建筑物实行“一楼一册”编码建档，“一楼一

案”合格验收，提高对既有全部建筑物消防安全实施数字化

管理质量。

三、整治工作内容

（一）对没有履行立项、用地、规划、施工许可证等手

续或手续不齐全的工程项目，按照建设时的政策处理处罚后，

补办相关手续或相关证明文件。

（二）对没有依法履行消防设计审查程序的工程项目，

如消防设计文件施工图审时已经审查合格，按图审时的标准

验收；如施工图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，申请由市政府组织

按竣工时的标准进行消防安全评估，以评估合格报告代替验

收手续。

（三）对未按消防、抗震设计和标准规范施工的工程项

目，按原消防和抗震设计或竣工时标准规范整改；无法整改

的，采取强化措施，申请市人民政府组织消防和防震安全评

估，评估合格后，以评估合格报告代替验收手续。

（四）对工程验收报告、工程竣工图纸等申报资料缺失

的工程项目，申请市政府委托工程质量安全鉴定机构进行检

测，经消防安全评估合格后，以评估报告代替验收手续。

（五）对未经消防验收投入使用的建筑物，按建造时的

标准重新进行验收。对验收不合格的，按照整改意见并限期

落实，限期整改不到位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，停止使用。

（六）对未提高抗震设防标准的建筑物，开展抗震设计

验算。对验算达不到相应要求的，进行抗震鉴定。对不能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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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抗震设防要求的，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时限，确保达

到抗震要求。

四、部门职责

（一）学校后勤基建处

1.负责排全校既有全部建筑工程项目立项、用地、规划、

施工许可等手续；查找全部建筑物的消防设计文件施工图；

查清未按消防、抗震设计和标准规范施工建筑物；工程验收

报告、工程竣工图纸等申报资料缺失的建筑物；未经消防验

收投入使用的建筑物。

2.协同学校保卫处做好向德州市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整治

工作专班各种材料的报送工作。

3.按照“一楼一册”和“一楼一案”要求，建立学校消

防、防震安全工作台账

4.按照《德州市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做好

我校消防设施的改造、安装等工作

（二）学校保卫处

1.负责全校既有全部建筑物消防安全隐患排查，查清消

防安全风险点、隐患点。

2.协同后勤基建处做好消防设施的采购、安装工作。

3.协同后勤基建处做好向德州市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整治

工作专班各种材料的报送工作。

4.做好全校所有建筑物消防安全代码（编号）的编制与

管理工作，并纳入学校数字化管理体系。

（三）学校学生处

1.配合做好生活区学生公寓楼消防安全排查、消防设施

安装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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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协同学校保卫处做好生活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宣传工

作。

（四）系部（学院）

1.配合做好教学区教学楼、实训室等区域内消防安全排

查、消防设施安装工作。

2.协同学校保卫处、学生处做好教学区消防安全专项整

治宣传工作。

五、整治时间和步骤

2020年9月上旬至11月中旬70天时间为“集中攻坚期”，

至 12 月上旬为“百日攻坚期”。具体分三个阶段进行，即动

员排查阶段(2020 年 9 月 8 日前)、集中整治阶段（9 月 8 日

至 11 月 25 日）、检查验收阶段（2020 年 12 月 15 日前）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校园消防（防震）安全事关校园

环境，事关师生身心健康，事关社会稳定。各部门、各单位

要高度重视校园消防安全问题，充分认识到消防安全专项整

治工作的重要性，将消防安全（防震）专项整治工作作为统

筹复学复课和疫情防控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，认真部署，措

施到位，做好校园消防（防震）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协作配合。各处室、系部（学院）要在学校

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领导下，加强统筹和整体推进，，

密切协作配合，形成强的合力，按照“一楼一策”“一楼一

案”的原则，全面排查所管辖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隐患，严格

落实整改措施，加快工作进度，将问题整改到位，确保不留

盲点和漏点。

（三）严格保密纪律。严守保密纪律规定，对校园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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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整治工作“只做不说”，不宣传、不报道。严格落实“十

不准”保密要求。工作专班人员要严格落实保密规定，坚决

防止发生舆情事件。

学校后勤基建处、保卫处联合，随时对各部门、各单位

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检查，对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

不重视、行动迟缓、工作落实不到位的上报学校消防安全专

项整治工作专班。

附件：德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

班人员名单

德州职业技术学院

2020 年 9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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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德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园消防安全
专项整治工作专班人员名单

一、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张同光

副组长：张恒斌 多建民 郭士武

成 员：张宏建 韩光新 刘宏杰 梁东明 刘 坤

刘文娟 杨京智 葛 伟 梁 强 董克齐

张 倩 王海燕 郭吉海 李文平 王 刚

杨欣鸿

二、校园消防安全整治工作专班组成人员:

多建民 党委委员、副院长

郭士武 党委委员、办公室主任

张宏建 保卫处处长

韩光新 后勤基建处处长

刘宏杰 学生处处长

于海青 后勤基建处基建维修科科长

陈新英 保卫处安全科科长

德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0年9月10日印发


